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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市市直机关事务保障中⼼

2023年度部⻔预算

第⼀部分

部 ⻔ 概 况



⼀、主要职能

根据⻓编【2012】114号⽂件精神，⻓春市市直机关事务保障中

⼼为⻓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相当于正处级规格待遇。

主要负责市直机关办公⽤房、职⼯周转房和公有住宅的房屋保障服

务、物业管理服务和环境美化；负责市直机关办公区域的卫⽣保洁、

绿化美化、秩序维护管理和停⻋场管理服务;负责市直机关办公区

域的会议保障服务、餐饮保障服务；负责市直机关公务⻋辆保障等

⼯作。

⼆、机构设置

根据上述职责，⻓春市市直机关事务保障中⼼内设8个机构，分别

为办公室、⼈⼒资源部、财务管理部、房屋维修部、办公物业管理部、

住宅物业管理部、⻋辆保障部、综合保障部。

三、部⻔预算基本情况

纳⼊2023年⻓春市市直机关事务保障中⼼部⻔预算编制范的单位

为⻓春市市直机关事务保障中⼼，单位现有⼈员233⼈,其中在职⼈员

92⼈(差额拨款53⼈，经费⾃理39⼈)，退休⼈员141⼈(差额拨款72⼈，经费

⾃理69⼈)。



第 ⼆ 部 分

2023年度部⻔预算表





















本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出表(预算表10)
预算单位：⻓春市市直机关事务保障中⼼ 单位：万元

序号 科⽬编码 功能分类科⽬名称

本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出

合计 基本⽀出 项⽬⽀出

1

2

3

4

5



第三部分

2023年部⻔预算

情 况 说 明



⼀、财政拨款收⽀情况说明

2023年部⻔预算本年收⼊2111.04万元(⼀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2111.04

万元)，其中：当年预算2111.04万元，上年结转0万元，与2022年相⽐增加

2.45万元。主要原因为： 2023年⼈员经费预算增加。

2023年部⻔预算财政拨款⽀出2111.04万元，其中：当年预算2111.04万

元，上年结转0万元，与2022年相⽐增加2.45万元。其中：⼀般公共服务⽀

出1682.82万元（当年预算1682.82万元，上年结转0万元），与2022年相⽐减

少409.44万元，主要原因为： 2023年退休⼈员经费调⾄社会保障和就业⽀

出；社会保障和就业⽀出415.11万元（当年预算415.11万元），相⽐2022年

增加415.11万元，主要原因为，在2023年退休⼈员经费调⾄此功能分类；

住房保障⽀出13.11万元（当年预算13.11万元），相⽐2022年减少3.22万元，

主要原因为：住房公积⾦每年进⾏⼈员及基数调整。

⼆、⼀般公共预算⽀出情况说明

2023年部⻔预算财政拨款⽀出2111.04万元。与2022年相⽐增加2.45万

元。主要原因为： 2023年⼈员经费预算增加。其中：

⼀般公共服务⽀出1682.82万元，其中：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

务1682.82万元(包括：事业运⾏182.82万元、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

构事务⽀出1500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出415.11万元，其中⾏政事业单位养⽼⽀出415.11

万元（包括：事业单位离退休⽀出415.11万元）。

住房保障⽀出13.11万元，其中：住房改⾰⽀出13.11万元(包括：住房公

积⾦13.11万元)。

三、⼀般公共预算基本⽀出情况说明

2023年部⻔预算基本⽀出611.04万元，其中：⼈员经费587.19万元、



公⽤经费23.85万元。与2022年相⽐增加2.45万元。主要原因为：2023年

⼈员经费预算增加。

⼈员经费587.19万元，其中：⼯资福利⽀出154.57万元，包括：基本⼯

资111.11万元，绩效⼯资30.35万元，住房公积⾦13.11万元；对个⼈和家庭的

补助⽀出432.62万元，包括：退休费415.11万元，医疗费补助12.37万元，其他

对个⼈和家庭的补助5.14万元。

公⽤经费23.85万元，包括：办公费1万元，⽔费0.2万元，电费4.5万元，

取暖费8万元，维修(护)费10.15万元。

四、⼀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出表情况说明

2023年部⻔预算“三公”经费0万元，与2022年预算相同。

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2022年预算相同。

公务接待费0万元，与2022年预算相同。

公务⽤⻋运⾏费0万元，与2022年预算相同。

五、政府性基⾦预算⽀出表情况说明

2023年部⻔预算政府性基⾦预算⽀出0万元，与2022年预算相同。

六、部⻔收⽀总表情况说明

2023年部⻔预算总收⼊2111.04万元，全部为⼀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收⼊。其中：当年预算2111.04万元，上年结转0万元，与2022年相⽐增加

2.45万元。主要原因为： 2023年⼈员经费预算增加。

2023年部⻔预算财政拨款⽀出2111.04万元，其中：当年预算2111.04万

元，上年结转0万元，与2022年相⽐增加2.45万元。其中：⼀般公共服务⽀

出1682.82万元（当年预算1682.82万元，上年结转0万元），与2022年相⽐减

少409.44万元，主要原因为：2023年退休⼈员经费调⾄社会保障和就业⽀

出；社会保障和就业⽀出415.11万元（当年预算415.11万元），相⽐2022年

增加415.11万元，主要原因为，在2023年退休⼈员经费调⾄此功能分类；



住房保障⽀出13.11万元（当年预算13.11万元），相⽐2022年减少3.22万元，

主要原因为：住房公积⾦每年进⾏⼈员及基数调整。

七、部⻔收⼊总表情况说明

2023年部⻔预算总收⼊2111.04万元，全部为⼀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收⼊，其中：当年预算2111.04万元，上年结转0万元，与2022年相⽐增加

2.45万元。主要原因为： 2023年⼈员经费预算增加。其中：

⼀般公共服务⽀出1682.82万元，其中：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

务1682.82万元(包括：事业运⾏182.82万元、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

构事务⽀出1500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出415.11万元，其中⾏政事业单位养⽼⽀出415.11

万元（包括：事业单位离退休⽀出415.11万元）。

住房保障⽀出13.11万元，其中：住房改⾰⽀出13.11万元(包括：住房公

积⾦13.11万元)。

⼋、部⻔⽀出总表情况说明

2023年部⻔预算总⽀出2111.04万元，其中：当年预算2111.04万元，上

年结转0万元，与2022年相⽐增加2.45万元。其中：⼀般公共服务⽀出1682.82

万元（当年预算1682.82万元，上年结转0万元），与2022年相⽐减少409.44万元，

2023年退休⼈员经费调⾄社会保障和就业⽀出；社会保障和就业⽀出

415.11万元（当年预算415.11万元），相⽐2022年增加415.11万元，主要原因

为，在2023年退休⼈员经费调⾄此功能分类；住房保障⽀出13.11万元（当

年预算13.11万元），相⽐2022年减少3.22万元，主要原因为：住房公积⾦每

年进⾏⼈员及基数调整。

按经济科⽬分类包括：基本⽀出611.04万元、项⽬⽀出1500万元。

按功能科⽬分类，包括：



⼀般公共服务⽀出1682.82万元，其中：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

务1682.82万元(包括：事业运⾏182.82万元、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

构事务⽀出1500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出415.11万元，其中⾏政事业单位养⽼⽀出415.11万

元（包括：事业单位离退休⽀出415.11万元）

住房保障⽀出13.11万元，其中：住房改⾰⽀出13.11万元(包括：住房公

积⾦13.11万元)。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出情况

本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出。

⼗、其他重要事项的说明情况

（⼀）机关运⾏经费⽀出情况说明

2023年部⻔预算安排我单位及所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的机关运⾏经

费财政拨款预算0万元。

（⼆）政府采购⽀出情况说明

2023年部⻔预算安排财政性经费采购项⽬预算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情况说明

截⾄2022年12⽉，共有预算财政负担⻋辆0台，房屋0平⽅⽶，单价50万

元及以上的通⽤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及以上的专⽤设备0台/套。

（四）项⽬⽀出情况说明

2023年部⻔预算项⽬⽀出共计1500万元，包括：本年财政拨款

1500万元，其中：⼆级项⽬1个；上年结转0万元，其中：⼆级项⽬1个。

（五）项⽬⽀出绩效⽬标情况说明



国有资源有偿使⽤收⼊，主要为了弥补我单位差额⼈员经费缺⼝，

来保证我单位职⼯队伍稳定。



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收⼊：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

⼆、事业收⼊：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

收⼊。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

之外开展⾮独⽴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

四、其他收⼊：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事业收⼊”、“事业单

位经营收⼊”等以外的收⼊。主要是按规定动⽤的售房收⼊、存款利息

收⼊等。

五、⽤事业基⾦弥补收⽀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当年的“财政

拨款收⼊”、“事业收⼊”、“经营收⼊”、“其他收⼊”不⾜以安排当年⽀出的

情况下，使⽤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事业单位当年收⽀相抵后按国

家规定提取、⽤于弥补以后年度收⽀差额的基⾦)弥补本年度收⽀缺⼝

的资⾦。

六、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途

继续使⽤的资⾦(预算中为预计数)。

七、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变化⽆法按

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途继续使⽤的资⾦(预算中

为预计数)。

⼋、基本⽀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常⼯作任务⽽发⽣

的⼈员⽀出和公⽤⽀出。

九、项⽬⽀出：指在基本⽀出之外为完成特定⾏政任务和事业发展



⽬标所发⽣的⽀出。

⼗、事业单位经营⽀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

之外开展⾮独⽴核算经营活动发⽣的⽀出。

⼗⼀、住房公积⾦(科⽬代码2210201)：指按照《住房公积⾦管理条

例》的规定，由单位及其在职职⼯缴存的⻓期住房储⾦。该项政策始于

上世纪九⼗年代中期，在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职⼯中普遍实施，

缴存⽐例最低不低于5％，最⾼不超过12％，缴存基数为职⼯本⼈上年⼯

资，⽬前已实施近20年时间。⾏政单位缴存基数包括国家统⼀规定的公

务员职务⼯资、级别⼯资、机关⼯⼈岗位⼯资和技术等级(职务)⼯资、

年终⼀次性奖⾦、特殊岗位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规范后发放的⼯

作性津贴、⽣活性补贴等；事业单位缴存基数包括国家统⼀规定的岗位

⼯资、薪级⼯资、绩效⼯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特殊岗位津贴等。

⼗⼆、提租补贴(科⽬代码2210202)：指经国务院批准，于2000年开始针

对在京中央单位公有住房租⾦标准提⾼发放的补贴，中央在京单位按照

在职在编职⼯⼈数和离退休⼈数以及相应职级的补贴标准确定，⼈均⽉

补贴90元。

⼗三、购房补贴(科⽬代码2210203)：是指根据《国务院关于进⼀步深

化城镇住房制度改⾰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的规定，从

1998年下半年停⽌实物分房后，房价收⼊⽐超过4倍以上地区对⽆房和住

房未达标职⼯发放的住房货币化改⾰补贴资⾦。中央⾏政事业单位从

2000年开始发放购房补贴资⾦，地⽅⾏政事业单位从1999年陆续开始发

放购房补贴资⾦，企业根据本单位情况⾃⾏确定。在京中央单位按照《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单位<关于完善在京中央和国

家机关住房制度的若⼲意⻅>的通知》(厅字[2005]8号)规定的标准执⾏，



京外中央单位按照所在地⼈⺠政府住房分配货币化改⾰的政策规定和标

准执⾏。

⼗四、三公经费：是指中央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购置及运⾏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

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费、培训

费、公杂费等⽀出；公务⽤⻋购置及运⾏费反映单位公务⽤⻋⻋辆购置

⽀出(含⻋辆购置税)及租⽤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

安全奖励费⽤等⽀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的各类公务接待

(含外宾接待)⽀出。

⼗五、机关运⾏费：为保障⾏政单位(包括实⾏公务员管理的事业

单位)运⾏⽤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

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常维修费、专⽤材料及⼀般设备购置

费、办公⽤房⽔电费、办公⽤房取暖费、办公⽤房物业管理费、公务⽤

⻋运⾏维护费以及其他费⽤。




